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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 

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_高中_『術科測驗』注意事項 112.05.04 

 

一、術科成績： 

(一) 術科測驗成績佔 80%。 

(二) 專長項目測驗成績佔 20% (考生參加國內外正式比賽之個人最佳成績)。 

(三) 術科測驗評分方式、規則依簡章辦理。 

二、報名術科測驗，經審查後未符資格考生不得要求應試；符合資格的考生名單，於 112年

5月 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5點前公告於本校網站（www.yfms.tyc.edu.tw）。 

三、術科測驗時程表： 

考試日期 112年 5月 6日(星期六) 地點 

術科測驗 08:30-08:45 報到 永豐高中中庭 

08:45-08:55 測驗說明 

08:55-09:00 預備 各術科測驗場地 

09:00-12:00 測驗 

四、考生注意事項： 

(一) 術科成績含術科測驗、專長項目比賽等二項總和成績。各招生項目錄取標準：按

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。 

(二) 專長項目比賽最佳成績證明文件於報名時繳交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及補件。 

(三) 術科測驗專長項目經選定後，考生不得要求更改。 

(四) 考生請攜帶准考證應試(忘記攜帶准考證得以身分證或有照片之學生證應試)，穿

著運動服裝，於指定日期及時間到達報到地點參加術科測驗，經點名三次未到

者，以棄權論。 

(五) 術科測驗報到地點：永豐高中中庭（八德區永豐路 609 號）。 

(六) 考生未徵得評審人員許可，不得擅自離開測驗場地，否則取消其測驗資格。 

(七) 各項目考生於測驗時應穿著該項目正式比賽服裝，並自行準備所需各項配備，  

安全防護裝備不足，不得上場測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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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專長項目測驗地點：（地圖及交通路線圖詳見本校首頁） 

專長項目 地點 備註 

射箭 射箭場 1,600公尺測驗若遇雨天

改活動中心 
擊劍、劍道 活動中心 

田徑 操場 400公尺測驗若遇雨天改

活動中心 

跆拳道 5樓跆拳道館(舞蹈教室)  

桌球 桌球室  

五、考生與陪考人員(限一人)請皆從本校正門進入。 

六、應試當日若有考生因新冠肺炎確診不得外出者，並請務必於 5/6(六)早上 8:30前來電通

報本校，以利安排後續補考事宜。 

七、應試當日考生若有發燒現象，當日無法入場測驗，建議可報考本校體育班二次招生(時間

另行公告)，再進行報名。 

八、為落實防疫並維護試務秩序，陪考人員請於指定地點(本校中庭)休息。 

九、術科測驗當日考生緊急事件聯絡電話：(03)369-2679 分機 511。 

十、考生應詳細閱讀本注意事項，並確實遵守。 

十一、 不開放校園停車。 

十二、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本校體育班特色招生委員會議決之。 


